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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徒行傳與保羅書信 
 

第九課 羅馬書：稱義與成聖 
成人主日學 

 
本課目的：探討羅馬書的背景與保羅寫羅馬書的主要目的和信息。 

本課金句： 「我不與福音為恥. 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, 要救ㄧ切相信的, 先是猶太人, 後

是希利尼人. 因為 神的義, 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.這義是本於信,以致於信. 

如這經上所記,『義人必因信得生。』」 (羅馬書 1:16~17) 

本課大綱：  

一. 羅馬教會的建立 

       二. 羅馬書的背景 

三. 羅馬書：稱義與成聖 

       四. 基督徒生活的實踐 

一. 羅馬教會的建立 

羅馬是羅馬帝國的首都, 它在保羅到此訪問以前就已經設立了教會。(羅 1:13,15:22) 

當五旬節門徒被聖靈充滿時, 住在耶路撒冷虔誠的猶太人中有從羅馬來的客旅,他們 

帶著福音回羅馬設立了教會。 

在哥林多與保羅同工的百基拉與亞居拉夫婦, 原是從羅馬來的。(徒 18:1~3) 

二. 羅馬書的背景 

作  者：保羅 

日  期：56~57A.D. 

地  點：哥林多 

持信人：非比 (堅革哩教會中的女執事，羅 16:1) 

對  象：羅馬教會 

目  的：指出福音為 神完備的救恩, 是世人的需要。 

主  旨：福音---全地的需要。 

摘  要：羅馬書被譽為「新約中的新約」馬丁路德稱之為「大光」把全部聖經照亮。 

三. 羅馬書：稱義與成聖 

神的義---Righteousness From God 

這「福音」本是神的大能 

宣揚耶穌的福音→領人歸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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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麼是福音---(哥前 15:1~4)。 

福音的內容---耶穌的降生, 死, 復活。 

凡願意接受耶穌為救主 

結果：罪得赦免, 得與 神和好的新生命。 

要「救」ㄧ切相信的人  

甚麼是得救？   

從危險中得救： 

彼得在牢中仍能平安睡覺 (徒 12:1~10) 

保羅在監牢, 危險中能喜樂唱歌 (徒 16:19~31) 

從身體疾病中得救 (太 9:21, 路 8:36) 

從失喪中得救 (太 18:11, 路 19:10) 

從罪惡的權勢得拯救 (太 1:21) 

例如：稅吏馬太, 該撒, 奧古斯丁, 近代呂代豪牧師。 

從死後的審判得拯救 (來 9:27, 羅 5:9, 彼前 1:5) 

要救ㄧ切「相信」的  

信---相信 (林前 15:17), 心裡相信, 口裡承認。 

信---要檢討自己有信心沒有 (林後 13:5) 

信---等於不滅的希望 (林後 5:7) 

信---忠心信實 (帖後 1:4) 

信---完全的接受和絕對的相信 (約 20:24~29) 

稱義的說明 

經文：羅馬書 3:21~4:25 

鑰節：「耶穌被交給人, 是為我們的過犯; 復活, 是為叫我們稱義。」(羅 4:25;5:10~11) 

稱義即與上帝和好, 使徒保羅要建立一個觀念: 要重新修好與上帝之間原本和好的

關係, 就必須回到耶穌基督的身上, 而不是再守著舊有摩西的法律, 過去猶太人已經

證明, 透過摩西的律法來重建與 神之間和好的關係是失敗的。現在必須重新開始, 以 

耶穌基督為救主才是正確的途徑。 

稱義的史實---有舊約的律法和先知為證(3:21b) 

律法師以「試探」之心來詢問耶穌, 應作甚麼才可以承受永生？(路 10:25~37) 

財主的難題 (可 10:17~2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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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義的方法---因著信基督耶穌 (羅 3:22a) 

稱義的必要---因為世人都犯了罪, 虧欠了 神的榮耀 (羅 3:23) 

稱義的基礎---神的恩典 (羅 3:24a) 

恩典---救贖的恩典乃是無價的。 

稱義的憑據---耶穌的血和人的信 (羅 3:25b) 

稱義的目的---顯明 神的義, 稱信主的人為義 (羅 3:26) 

亞伯蘭信耶和華, 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. (創 15:6) 

四. 基督徒生活的實踐  

「所以兄弟們, 我以 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, 當作活祭, 是聖潔的, 是神所喜悅

的, 你們如此事奉, 乃是理所當然的。不要效法這個世界.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, 叫你

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, 純全可喜悅的旨意。」(羅 12:1~2) 

 

保羅接著針對許多不同的人, 不同的情境來勸勉信徒： 

對自己：要看得合乎中道, 知道自己的恩賜, 盡忠職守。(羅 12:3~8) 

對弟兄：要彼此親熱。(羅 12:10) 

對  主：要心裏火熱, 常常服事主。(羅 12:11) 

對聖徒：缺乏的要幫補。(羅 12:13) 

對客人：要ㄧ味的款待。(羅 12:13) 

對逼迫你的人：要祝福, 不要咒詛。(羅 12:14) 

對喜樂與悲哀的人：與他同樂, 同哀哭。(羅 12:15) 

對卑微的人：要俯就他。(羅 12:16) 

對眾人：盡力和睦。(羅 12:18) 

對仇敵：善待他。(羅 12:20) 

對在掌權者：順服他。(羅 13:1~7) 

對信心軟弱的：要接納。(羅 14:1) 

關於食物, 由於有人的信百物都可吃, 有的人只吃蔬菜, 保羅在此提到一個重要的原 

則：「吃的人不可輕看不吃的人：不吃的人不可論斷吃的人：因為上帝已經收納他了。 

討論分享 

你是否曾經以福音為恥？當時為甚麼有這樣的感受？後來又是怎樣看這件事？ 

你可以感受到你的生活就是事奉嗎？你願意把身體獻上, 當作活祭嗎？ 

作業：請閱讀使徒行傳 20:1~28:30  


